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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

以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福莱特集

团、受让方 
指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凤砂集团、转让方、交易对方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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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所涉矿业权 

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受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作为公司的

专项法律顾问，就福莱特集团收购安徽凤砂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三力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法律服

务。 

本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二号：上市公司取得、转让矿业权公告》（以下简称“《临时

公告格式指引第二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

所涉矿业权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声  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合法成立、有效存续并开展营业

的律师事务所，依法有权就本次交易涉及的中国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2、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且该等意见是基于

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了福莱特集团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和验证。福莱特集团已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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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一、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为福莱特集团。福莱特集团现持有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0007044053729 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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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安徽凤砂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宁国现代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陈勇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石英砂深加工、提纯、硅微粉生产、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码头货物装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5 年 8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065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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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器、安瓿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1 年 6 月 6 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力矿业系依法设立、

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为凤砂集团全资子公司。 

2、大华矿业 

大华矿业现持有凤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341126575726216H 的《营业执照》。根据《营业执照》并经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庙镇石英砂工业园区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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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

除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质押给受让方福莱特集团外，不存在其他被质押、

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三、本搀所涉的矿业权  

(一) 所涉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包括 2 宗采矿权，分别为三力矿业拥有的安徽省滁州

市凤阳县大庙镇灵山石英岩矿采矿权及大华矿业拥有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府

城镇城河南路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矿 15 号段的采矿权，具体情况

如下： 

1、三力矿业采矿权 

三力矿业现持有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现为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核发的证号为

C3400002010127140109771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根据前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三力矿业现拥有的采矿权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名称 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山石英岩矿 

开采矿种 玻璃用石英岩 

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庙镇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19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0.2009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自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8 年 12 月 26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力矿业正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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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矿业现持有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现为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核发的证号为

C3400002020037130149488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根据前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大华矿业现拥有的采矿权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 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15 号段 

开采矿种 玻璃用石英岩 

地址 安徽省凤阳县大庙镇石英砂工业园区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5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0.2288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自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50 年 3 月 12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大华矿业正在办理上述采矿权生产规模由 50

万吨/年变更为 260 万吨/年的扩产手续，变更生产规模的开发利用方案已通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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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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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山石英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浙之矿

评字[2022]014 号）及《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15 号段采矿权

评估报告书》（浙之矿评字[2022]013 号）。 

根据《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山石英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浙之

矿评字[2022]014 号）的评估结果，三力矿业拥有的灵山石英岩矿采矿权于评估

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的评估值为 223,387.24

万元。根据《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15 号段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浙之矿评字[2022]013 号）的评估结果，大华矿业拥有的凤阳县灵山-木屐山

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15 号段采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折现

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为 121,905.93 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福莱特集团已经委托

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进行了评估，相关评估结果

处于有效期内。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具有进行本次交易的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 

2、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除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质押给受让方福莱特

集团外，不存在其他被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3、本次交易所涉矿业权不存在抵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也不

存在涉及矿业权权属争议的诉讼、仲裁情形； 

4、本次交易各方已就本次交易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5、本次交易不涉及矿业权转让审批事项，也不涉及福莱特集团需要具备特

定矿种资质或符合行业准入条件； 

6、福莱特集团已经委托具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

权进行了评估，相关评估结果处于有效期内。 






